
- 2 -

附件 1：

扩大深化卫生健康对外交流合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，构建全方位、高水平交流合作

新机制，切实促进中卫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自治区

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<扩大深化卫生健康对外交流合作实施方案>

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辖区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及自治

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

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刻认识推进新时代医疗卫生对外开放的重

大意义，紧紧抓住开放发展的重大机遇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

医疗卫生开放步伐，巩固交流合作成果，拓展交流合作新空间，

创新交流合作新模式，提高交流合作水平，提升我市医疗卫生服

务能力和水平，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繁荣、民族团结、环境优

美、人民富裕的美丽新中卫作出贡献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——坚持巩固拓展。继续深化京宁、闽宁、沪宁、津宁等帮

扶合作，巩固帮扶合作成果，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发展新空间，开

拓合作共赢新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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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坚持开放创新。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提高对外开放水

平，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学科技术水平为核心，着力搭建

五个平台、打造两个基地，汇聚区内外优质医疗卫生资源，助力

实施全民健康水平提升行动。

——坚持系统精准。围绕人才培养和专科建设，实施优才强

科计划。坚持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相结合，找准定位、靶向发力。

坚持精准和系统相结合，以点带面、点面结合，推动对外交流合

作全面协调发展。

——坚持包容共进。深化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，实施京宁中

医药合作“三提升五促进”工程，通过“名师共享、学科共建、

科研共创”合作模式，提升中医药人才、专科、科研水平，拓展

合作广度深度，促进中医药医疗合作、优质资源下沉、产业发展、

文化交流、互联网合作。

——坚持制度引领。完善对外交流合作工作机制，由要素开

放走向制度开放。建立对外交流合作考核评估机制，坚持目标导

向，强化考核评估结果运用，发挥考核引领驱动作用，促进对外

交流合作往深里走、往实里走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扩大深化卫生健康对外交流合作，巩固交流合作成果，拓展

交流合作空间，促进对外交流合作更加活跃，以更高水平开放推

动更高质量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。争取到 2025 年，为全市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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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名优秀学科带头人、150 名优秀专科骨干、200 名优秀专业人

员；帮助新建 8 个省级重点专科、20 个地级市级重点专科，并带

动辐射一批优势重点专科；举行 10 次区内外相关专业知名专家

（邀请）学术讲座和现场实操指导活动；与京宁等帮扶合作地区

10 家医院建立帮扶合作关系，新技术新业务数量和水平显著提

升。交流合作工作机制更加完善、成效更加显著，全市医疗卫生

机构交流合作更具活力、人才梯队更加完备、服务能力明显提升、

学科技术优势凸显，逐步形成与我市相适应的医疗卫生对外开放

交流合作新格局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全力推进帮扶合作项目。全市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

要继续深化京宁、闽宁、沪宁、津宁帮扶合作工作，进一步明确

交流合作方向，丰富交流合作内容，完善交流合作形式，细化交

流合作环节，确保交流合作取得实效。结合区域群众就医需求及

医院发展方向，进一步筛选建立与湘宁、浙宁、陕宁、甘宁和军

宁等帮扶合作关系，以人才培养、专科建设为主要抓手，切实推

动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有效提升。

1.实施优才计划，加强人才培养。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

每年至少遴选 2名优秀学科带头人、4名优秀专科骨干、6名优秀

专业人员外出进修学习，全市二级医院及市、县级公共卫生机构

每年至少遴选 1名优秀学科带头人、2名优秀专科骨干、3名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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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人员外出进修学习。优秀专科骨干和优秀专业人员每次进修

至少半年，优秀专科骨干实行连年进修制，累计进修时长至少一

年半，发挥专科建设主力军作用；优秀专业人员实行隔年进修制，

至少每隔三年进修一次，不断更新业务知识。

2.实施强科计划，加强专科建设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借助

京宁、闽宁等帮扶合作契机，加快专科建设力度，建立以专科建

设为主的精准帮扶模式，以帮扶双方专科同质化发展为主要目标，

实行“双主任”制度，带“两头”促“中间”，对比较优势和比较

弱势的专科进行集中帮扶，带动“中间”专科，通过五年精准帮

扶，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新建 2-3 个省级重点专科，县（区）

人民医院、中医医院新建 2-3 个市级重点专科，并带动辐射一批

优势重点专科。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和县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。

3.加强科研协作，提升科研水平。建立科研协同协作机制，

加强双方科研协作攻关，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及市疾病预防

控制中心每年至少联合开展 2-3 项重大科研项目，辖区二级医疗

卫生机构每年至少联合开展 1-2 项一般科研项目。加强科研人员

队伍建设，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外出

进修人员要积极参与对方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项目，并将其纳入进

修人员考核管理，促进科研能力提升，并带动二级医疗卫生机构

科研水平提升。

4.推动“互联网+帮扶合作”。积极推进远程会诊、远程查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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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程手术、远程教学等“互联网+帮扶合作”，建立常态化工作机

制，加强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领域的交流合作，打造新时代帮扶

合作“升级版”。

（二）创新对外交流合作模式

全市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借助自治区搭建的专家

汇聚（“献智” “献技” “献策”）、宁夏全国学术交流、技术推

广、专科联盟、国际交流合作共享五大平台优势，结合本单位业

务开展实际情况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模式研判，创新对外交

流合作模式，拓宽视野，了解新动向，掌握新知识，引进新技术，

促进提升辖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。

1、发挥引入专家作用。积极协调开展引入专家巡诊、学术

交流、技术推广和专科建设等活动，参加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实施

的“健康宁夏行”“借光行动”和专家“反哺”活动，每年协调举

行 1-2 次引入专家巡诊等活动。

2、发挥市医学会作用。加强与宁夏医学会、医师协会、医

院管理协会、预防医学会、护理学会协调合作，每年协调轮值举

办 1-2 次学术交流活动，并形成长效机制，为中卫市医疗卫生学

术研究“提档升级”创造条件。

3、推广新技术新业务。借助自治区卫健委建立的援宁专家

和宁夏籍专家“虚拟工作室”，积极鼓励辖区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公

布的专家新技术新业务供给，按需“下订单”，促成供需关系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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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援宁专家和宁夏籍专家新技术新业务推广，每年成功推广 3-5 项

新技术新业务。

4、开展专科联盟建设。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积极遴选急

需扶持发展且有发展优势的专科，协调与其帮扶合作医院双方共

同牵头发起组建专科联盟。实施“123”计划：即每年举办 1 个

年度论坛；提出 2个业务协作计划：“医疗能力提升计划”和“先

进适宜技术推广示范计划”;设立 3个“专科专病临床研究计划”。

积极推动辖区专科联盟建设有效开展。

5、关注交流合作平台。辖区各医疗机构要积极关注自治区

卫健委搭建的国际交流合作共享平台，了解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等

情况，丰富对交流合作新思维，学习交流合作经验，提升交流合

作水平。

（三)发挥外交流合作载体作用

1.发挥援宁专家休假基地作用。各有关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

发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打造的援宁专家休假基地作用，积极邀请

援宁专家到宁夏工休期间，来院开展学术讲座、疑难会诊、技术

指导、手术示教等工作。专家往返交通费和工作期间食宿费由邀

请单位或服务单位按照相关规定承担，并根据专家工作的形式和

时间，按照自治区及中卫市有关规定发放劳务报酬。

2.发挥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交流合作基地作用。充分利用

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交流合作基地作用，进一步创新交流合作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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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丰富交流合作内容，加强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方面的交流合

作，积极加入共享朋友圈，形成共赢健康圈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，扎实推进。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局及各

相关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对外交流合作工作领导

小组，建立健全对外交流合作工作机制，根据本方案要求，结合

工作实际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。以问题、目标和结果

为导向，坚持精准务实工作原则，制定科学、可行的对外交流合

作规划、“路线图”和“任务书”，扎实推进落实。坚持年度工作

报告制度，各单位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要向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

改科报送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计划。

（二）加强队伍建设，持续推进。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工作

人员能力提升工作，培养出能够准确掌握交流合作供需，能够及

时提出符合医院发展需求意见建议的对外交流合作人才，将综合

素质好、创新意识强、协调能力强的优秀干部配备到对外交流合

作工作岗位，并保证人员相对稳定，确保工作持续推进。要树立

项目推动工作意识，积极申报争取相关项目工作，以项目去推动

对外交流合作工作有效落实。以对外交流合作工作信息管理平台

为工作抓手，做好工作上报和平台维护。

（三）健全考核体系，有效推进。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工作的

量化和考核评估工作，将考核结果纳入对领导班子和公立医院绩

效考核指标体系。采取平台考核和实地考核相结合形式，主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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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交流合作工作管理、对外交流合作推进落实和对外交流合作

成效三个方面进行考核评估，“请进来”“派出去”人员也纳入平

台管理和考核。通过强化考核评估，实现信息管理平台的制度化

运行，确保对外交流合作工作取得实效。


